
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600035� � � � 公告编号:2011-003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份车辆通行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

2011

年

1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入及折算全程交通量数据公告如下

:

一、通行费收入

2011

年

1

月份公司车辆通行费收入为

94442957.23

元

,

与

2010

年

1

月份车辆通行费收入

76,272,402.31

元相比

,

同比增长了

23.82%

。

二、交通流量

2011

年

1

月份折算全程交通量为

515,919

辆次

(

车型比例见下表

),

与

2010

年

1

月份折算

全程交通量

365,492

辆次相比

,

同比增长了

41.16%

。

楚天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交通量车型比例

项目 合计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特大型车

日均混合交

通量

折算全程交

通量

（

辆次

）

５１５９１９ ３５１４５３ ３２１２４ ５４７５０ ７７５９２ １６６４３

比例

（

％

）

１００．００ ６８．１２ ６．２３ １０．６１ １５．０４

上述营运数据系根据湖北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管理中心清分数据编制而成

,

且未经审计。

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因此该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

投资者须谨慎引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00� � � �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11-007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0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201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１６

，

１６２．２４ １５３

，

８６０．４６ ４０．４９％

营业利润

１４

，

３３６．９７ １３

，

０９１．４５ ９．５１％

利润总额

１４

，

５５０．４４ １３

，

０８４．５６ １１．２０％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３５０．４２ １０

，

８７４．４０ １３．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６１ ０．５７ ７．０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２３％ ２２．７６％ －１１．５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９１

，

２７２．６５ １４９

，

７３９．６７ ２７．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０６

，

８２５．１４ １０４

，

３４６．８９ ２．３８％

股 本

（

万股

）

２０

，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４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５．３１ ５．１９ ２．３１％

注

: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其中

,2009

年基本每股收益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根据

2010

年末的总股本

20,100

万股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0

年度公司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0.49%,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同

比分别增长

11.2%

和

13.57%,

完成了公司的经营目标。 营业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是由于销

售量的增长和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铜平均价格同比上涨

41.67%

的共同作用。

2010

年

4

月

28

日

,

公司根据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

,

以资本公积

转增

,

申请增加股本人民币

6,700

万元

,

变更后股本为人民币

20,100

万元。 上述股本变动已经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

,

并出具闽华兴所

(2010)

验字

G-002

号验资报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2010

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人代表、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300� � � � �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11-008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云孝先生召集

,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

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等方式提交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应参加会议董事

11

名

(

发出表决票

11

张

),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11

名

(

收到有效表决票

11

张

)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固定资产清理及核销坏账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11

票

;

无反对

票

;

无弃权票。 具体内容如下

:

为夯实公司资产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同时结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企业资产

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

国税发

[2009]88

号

)

文件要求

,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部分资产进行核销

,

核销损失共计

7,490,471.69

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1

、固定资产

:

对原值为

13,966,793.33

元的

76

项已到使用年限

,

不能满足公司正常生产使

用的固定资产进行清理

,

发生清理损失

2,438,213.33

元

,

取得清理收入

682,712.47

元

,

取得保险

赔款

741,052.8

元

,

清理净损失为

1,014,448.06

元。

2

、其他应收款

:

因福建省南平三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

,

公司从预付账款转其他应收

款

,

发生坏账损失

4,416,152.92

元。

3

、长期股权投资

:

公司收回对厦门通达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

此项目已经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通过。 实际发生清理损失

2,059,870.71

元。

公司本次核销资产

,

预计会影响公司

2010

年度税前利润

1,036,685.56

元

,

归属母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将减少

881,182.73

元。公司本次核销资产事项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公司本次核销资产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本次核销资产

后

,

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

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

息。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福州太阳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11

票

;

无反对票

;

无弃权票。

福州太阳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福州太阳”

)

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于

2009

年

1

月

22

日在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叁佰万元人民币

,

由本

公司全额缴纳

;

住所为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

177

号主楼一层北侧

;

法定代表人为林芳。 经营范

围

:

电线电缆、五金、交电

(

不含电动自行车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易制毒化学品

)

、普通机

械、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批发、代购代销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

为进一步整合公司现有资源

,

提高管理效率

,

减少管理层级

,

降低管理成本

,

公司董事会同

意将全资子公司福州太阳予以解散并注销

,

同时

,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总裁李云孝先生及

经营班子全权负责并督促子公司福州太阳依法办理清算注销事宜。 在福州太阳清算并注销

后

,

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剩余财产将全部划回本公司。 由于全资子公司福州太阳的财务报

表已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之内

,

预计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福州太阳不会对本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00� � � � �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11-009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曾仰峰先生召集

,

本次会议通知

已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应参加会议监事

3

名

(

发出表决票

3

张

),

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3

名

(

收回有效表决票

3

张

)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关于固定资产清理及

核销坏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

赞成

3

票

;

无反对票

;

无弃权票。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核销资产

,

是为了保证公司规范运作

,

坚持稳健的会计原则

,

规避财

务风险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核销资产后

,

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资产状况

,

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固定资产清理及核销坏

账的议案》表示同意。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84� � � � � �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11-004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２０１０

年

（

１－１２

月

）

２００９

年

（

１－１２

月

）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８８１

，

８９９

，

９３７．４７ ５８８

，

９６６

，

３０８．１３ ４９．７４％

营业利润

１１８

，

４８２

，

６６７．８９ ９１

，

９６４

，

１８６．５４ ２８．８４％

利润总额

１２０

，

８６８

，

３８４．４３ ９３

，

０６３

，

７８８．８６ ２９．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０２

，

７４１

，

３７９．８８ ７２

，

３１０

，

１８５．１１ ４２．０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６８ ０．６０ １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１４％ ２２．２１％ －１３．０７％

２０１０

年

（

１２

月

）

末

２００９

年末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７１３

，

０２６

，

６３９．０７ ６８３

，

１６９

，

６９３．５８ １５０．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

，

３９１

，

３３５

，

０３９．６５ ３６１

，

７６９

，

８５９．７７ ２８４．５９％

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８．７０ ３．０１ １８９．０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

营业总收入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较大的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生产

规模扩大

，

业务开展较好

；

２

、

公司总资产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

股本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较去年同期大幅度增大的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

Ａ

股

）

４０００

万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８１

，

１７６

，

２００．００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５８

，

８２３

，

８００．００

元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公司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42.08%

。

201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披露

2010

年度

(1

—

12

月

)

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30% - 50%

。 公司

2010

年度业绩快报

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袁永刚先生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许益民先生

、

会计机构

负责人盛春华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4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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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六届第三十七次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8

日书面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上午

8

：

30

在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

到董事

9

名，刘礼华先生、蒋纬球先生、恢光平先生、戚啸艳女士、奚海清先生、张卫明先生、

董东先生、张越先生、刘印先生共计

6

名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出席会议。 董事出席情况符合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为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日本东京制纲株式会社合资企业， 本公

司持有

60％

的股权。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该公司拟向工商银行江阴临港新城支行申请

流动资金贷款

2000

万元；本公司同意在上述额度内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为一年。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加拿大康耐克斯公司合资企业， 本公司持有

75％

的股权。 因该公司与工商银行江阴市支行之间一笔金额为

23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将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到期，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该公司拟向该行重新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2300

万元；本公司同意在上述额度内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及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将向有关金融机构

提交融资申请，本公司将在签署相关担保文件后，按照规定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14495

万元，占本公司

2009

年末经审计（苏公

W

[2010]A433

号审计报告）的净资产的

14.36％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为

14495

万元，无其他

对外担保，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

包括本次董事会决议提供的担保在内，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仍未超过公司

2009

年末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

50％

。

以上决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890� �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11－005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

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加拿大康耐克斯公司合资企业， 本公司持有

75％

的股权。 因该公司与工商银行江阴市支行之间一笔金额为

2300

万元人民币的贷款将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到期，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该公司拟向该行重新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2300

万元；本公司第六届第三十七次董事会同意在上述额度内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

期限为一年。

包含本次担保在内， 本公司为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人

民币

75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26

日，系本公司与加拿大康耐克斯

公司合资企业，本公司持有

75％

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董东先生，注册地在江苏省江阴市经济

开发区芙蓉路。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特种胶带用钢丝绳、航空用钢丝绳；销售本公司产

品。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苏公

W[2010]A456

号审计报告）

,

被担保人江苏法尔

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8084.09

万元， 净利润

2642.04

万元，

2009

年

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4424.88

万元，净资产为

18383.42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6.60％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本公司尚未就上述担保事项与工商银行江阴市支行之间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人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本次拟借款

项系补充被担保人公司流动资金，存在风险因素较小，因此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2

、被担保人

2009

年末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因此根据本公司章程，该担保

行为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被担保人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甲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法尔胜特钢制品有限公司

第一条 甲方为乙方向债权人提供

2300

万元（大写：贰仟叁佰万元）贷款保证，乙方向

甲方提供

2300

万元（大写：贰仟叁佰万元）的最高额反担保措施。

第二条 最高额反担保方式为：

1

）、乙方以保证担保方式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

）、乙方以其自有土地房产作为抵押；

3

）、乙方自愿为从甲方为其提供保证担保开始，所形成的保证担保责任范围内的保证担

保金额提供反担保措施。

以甲方与主合同债权人签订的《借款（保证）合同》为准，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保证）合

同》等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一切费用和甲方向主合同债权人应当承担的其他责任。 最高额债权为

2300

万元。

4

）、本最高额反担保措施，乙方可申请循环使用反担保措施，而无须逐笔办理每笔最高

额反担保手续。

5

）、最高额反担保债权确定日（即决算期），从甲方为债权人提供第一笔保证担保业务开

始计算，在此期间内甲方为债权人提供的连续保证担保乙方均提供等额反担保措施，以担保

甲方追偿权的实现。 甲方实现追偿权时决算期到期。

第三条 如甲方对乙方的担保责任到期解除，或因其他原因解除，甲方未承担任何担保

责任或受到任何损失的，则本反担保协议自动终止。

第四条 反担保期限

本反担保的期限为甲方因承担担保责任而招致担保损失之日起一年。如果融资协议或约

定中规定分期还款的，并且相应银行分期追究甲方担保责任的，上述期限亦应分期计算。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14495

万元，占本公司

2009

年末经审计（苏公

W

[2010]A433

号审计报告）的净资产的

14.36％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为

14495

万元，无其他

对外担保，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

包括本次董事会决议提供的担保在内， 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仍未超过公司

2009

年末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

50％

。

六、备查文件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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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与日本东京制纲株式会社合资企业，本公司

持有

60％

的股权。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该公司拟向工商银行江阴临港新城支行申请流

动资金贷款

2000

万元； 本公司第六届第三十七次董事会同意在上述额度内为其提供连带保

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包含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为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

人民币

5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26

日， 系本公司与日本东京制

纲株式会社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800

万美元，本公司持有

60％

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刘礼华先

生，注册地在江苏省江阴市澄常开发区。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预制平行钢丝束股、预制

被覆斜拉索、吹干空气系统设备、锚具、吊杆、预应力结构拉索；销售本公司产品。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苏公

W[2010]A257

号），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

限公司

200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159.87

万元，净利润

438.74

万元，

2009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

产为

35173.08

万元， 净资产为

11614.08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3559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66.98%

。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苏公

W[2010]A614

号），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

限公司

2010

年

1～8

月末实现营业收入

18088.46

万元，净利润

45.43

万元，

2010

年

8

月

31

日

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6289.38

万元，净资产为

11659.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629.87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67.87%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本公司尚未就上述担保事项与工商银行江阴临港新城支行之间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人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本次拟借款项

系补充被担保人公司流动资金，存在风险因素较小，因此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2

、被担保人截至

2010

年

1～8

月末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因此根据本公司章

程，该担保行为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被担保人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如下：

甲方：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法尔胜新日制铁缆索有限公司

第一条 甲方为乙方向债权人提供

2000

万元（大写：贰仟万元）贷款保证，乙方向甲方提

供

2000

万元（大写：贰仟万元）的最高额反担保措施。

第二条 最高额反担保方式为：

1

）、乙方以保证担保方式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

）、乙方以其自有土地房产作为抵押；

3

）、乙方自愿为从甲方为其提供保证担保开始，所形成的保证担保责任范围内的保证担

保金额提供反担保措施。

以甲方与主合同债权人签订的《借款（保证）合同》为准，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保证）合同》

等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主合同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

费用和甲方向主合同债权人应当承担的其他责任。 最高额债权为

2000

万元。

4

）、本最高额反担保措施，乙方可申请循环使用反担保措施，而无须逐笔办理每笔最高额

反担保手续。

5

）、最高额反担保债权确定日（即决算期），从甲方为债权人提供第一笔保证担保业务开

始计算，在此期间内甲方为债权人提供的连续保证担保乙方均提供等额反担保措施，以担保

甲方追偿权的实现。 甲方实现追偿权时决算期到期。

第三条 如甲方对乙方的担保责任到期解除，或因其他原因解除，甲方未承担任何担保

责任或受到任何损失的，则本反担保协议自动终止。

第四条 反担保期限

本反担保的期限为甲方因承担担保责任而招致担保损失之日起一年。如果融资协议或约

定中规定分期还款的，并且相应银行分期追究甲方担保责任的，上述期限亦应分期计算。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为

14495

万元，占本公司

2009

年末经审计（苏公

W

[2010]A433

号审计报告）的净资产的

14.36％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为

14495

万元，无其他

对外担保，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无逾期担保。

包括本次董事会决议提供的担保在内， 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仍未超过公司

2009

年末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

50％

。

六、备查文件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00033� � � �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 2011-005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福建证监局责令改正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以下简称

"

福建证监局

"

）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

至

12

月

20

日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作出了《关于对福建发展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11

〕

6

号， 以下简称

"

《决定书》

"

），《决

定书》指出本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相互矛盾

《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

"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担保需经

股东大会通过

"

，而第一百一十条规定

"

董事会对外担保的权限，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

计净资产值的

30%"

。 前后两条规定之间存在矛盾。

（二）董事会相关职能机构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公司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职能机构近几年均

没有相应的工作记录和会议记录，未能充分反映其工作开展情况。

（三）董事授权委托手续不规范

独立董事林志扬因故不能参加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潘琰代为出席

和行使表决权，但没有提交书面授权委托书，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四）内控制度不健全

公司尚未制定印章使用管理制度、年报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未根据我局《关于

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的通知》（闽证监公司字〔

2008

〕

4

号）的规定制定内幕信息知

情人报备制度。

（五）内部审计工作薄弱

公司未设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或岗位，对分支机构的内部审计工作主要由公司财务部

门负责。

2007

年至

2009

年间，公司均没有开展内部审计工作，也没有建立内部审计档案。

二、信息披露方面存在问题

（一）信息披露审核程序不符合公司制度规定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规定，公司信息公开披露前应当由董事会秘书向董事长

报告，由董事长授权披露。但检查中发现，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等临时信息披露文稿仅有董事会秘书签字， 未见董事长授

权，不符合公司制度的规定。

（二）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披露存在遗漏

1.

未披露租金支出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向关联方福州

罗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租借写字楼， 租期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共支付租金

94.68

万元。 此项关联交易公司未在

2009

年年报中披露。

2.

未披露租金收入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罗宁

高速

"

） 将宁德市国信苑一号楼

3-7

层等房屋出租给关联方宁德市高速公路养护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宁德养护

"

），租期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共收

到租金

3.6

万元。 此项关联交易公司未在

2009

年年报中披露。

3.

未披露代垫款项支付和收回情况。 公司

2008

年、

2009

年分别代关联方福建省高速公

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省高速公司

"

）漳州管理分公司垫付福厦漳高速公路扩建工程

前期管理费

24.21

万元、

51.91

万元；

2009

年收回前期代关联方厦门吉隆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垫付的员工安置补偿税款

1.57

万元。上述向关联方支付和收回代垫款事项均未在当年

年报中披露。

（三）关联方往来款余额披露不准确

公司

2009

年年报显示，公司

2009

年应付关联方宁德养护的应付账款余额为

134.90

万

元，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8.62

万元。但经核查，公司

2009

年应付宁德养护的应付账款、其他应

付款余额实际为

1.37

万元和

61.74

万元。

三、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方面存在问题

（一）会计确认不恰当

1.

会计科目列示错误。 公司驻厦门办事处将部分办公楼对外出租，收到的租金计入

"

其

他业务收入

"

科目，而办公楼相应的折旧费等成本费用却通过

"

管理费用

"

进行核算。

2.

少确认费用

1.2

万元。 罗宁高速向省高速公司租用办公楼，租期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每年租金为

0.6

万元，但罗宁高速

2008

年和

2009

年均未在账上体

现相关费用。

（二）会计计量不准确

1.

财务费用分摊不准确。

2009

年公司向建行福建省分行支付

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5

月的保函手续费和融资顾问费共计

585.45

万元， 公司将上述费用全部计入

2009

年度财务

费用。 费用分摊不准确。

2.

资本化利息计算不准确。 经查，公司

2009

年度多计资本化利息

156.97

万元，其中因

单笔借款计息时间填列错误多计利息

1.97

万元；将尚未支付的借款利息提前资本化多计利

息

155

万元。

针对以上问题，福建证监局责令公司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改正：

一是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 公司应对规章制度进行全面自查，尽快修订《公司章

程》等制度，补充制定印章使用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等有关内部控制制度，

并严格执行。

二是规范

"

三会

"

运作。公司应完善

"

三会

"

工作记录和会议记录，充分发挥董事会相关职

能机构的作用，提升公司的法人治理水平。

三是加强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应加强信息披露管理，进一步细化信息披露工作，避免信

息披露错漏，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及时、准确和完整。

四是规范会计核算。 公司应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按照业务实质，对会计核

算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正，准确进行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决定书》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将在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30

个

工作日内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说明，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并向福建证监局提交书

面整改报告，整改报告经福建证监局审阅无异议后，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41� � � �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2011-003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11

月

23

日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运用

10,000

万元的非公开发行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不超过

6

个月，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计算（内容详见

2010

年

11

月

6

日、

2010

年

11

月

2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运用非

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以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剩余

5,000

万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以自有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35� � � � �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11-001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东南建筑膜材有限公司

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立全资控股子公司的议案》，本公司以现金

8,000

万元人民币出资，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设立全资子公司

"

浙江东南建筑膜材

有限公司

"

。 具体详见《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0-045

）

该子公司已于近日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名称为浙江东南建筑膜材有限公司，注册

地址为萧山区衙前镇新林周村，法定代表人：徐齐；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许

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聚酯化纤膜材，土工布，涤纶工业长丝生产、销售（上述经营

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凡以上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

经营。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5 日

证券简称：中弘地产 证券代码：000979 公告编号：2011-07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14

日上午

10:00

整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1

号院

19

号楼

3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5

、主持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王永红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

人，代表股份

468,735,4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3.3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468,735,4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468,735,4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68,735,4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同意：

468,735,4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468,735,4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468,735,4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北京中弘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弘兴业

"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日升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南日升

"

）系中弘兴业控股子公司，中弘兴业持有海南日升

60%

的

股份。 海南日升因项目开发需要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行贷款

45,000

万元

,

公司股东

大会同意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海南日升的另一股东海南中昇投资有限公司也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行签署了

保证合同，同意为海南日升的

45,000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海南日升与本公

司签订《反担保合同》，海南日升以其现在所有的及将来所有的全部财产对本公司向其贷款担

保事宜提供反担保。

公司的上述担保有利于保证海南日升获得项目开发资金，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468,735,47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振武律师、吕宏飞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结论意见

是：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850� � � � � �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1-014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14

日上午

9

：

30

；

2

、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詹灵芝女士；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5

名，代表股份

295,407,353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6.96%

。

2

、公司

5

名董事、

3

名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

、公司聘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唐民松、邵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95,407,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95,407,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295,407,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

"

（会审字

[2011 ]

第

3080

号）

"

审计报告，

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360,031,662.58

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

10％

的法定盈

余公积

33,597,753.89

元。 加上上年度转入本年度的可分配利润

409,219,913.91

元，减去上

年度应付股利

31,455,500.30

元，公司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04,198,322.30

元。

同意

295,407,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629,

110,00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按每

10

股转增

2

股，以未分配利润按每

10

股送

3

股、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0.34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1,389,740.20

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下年。

同意

295,407,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3,432,87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股东华茂集团及詹灵芝、王功著二名关联股东依法回避表

决（因二位股东均在控股公司任职）。

7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

2011

年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为本公司财务审计机构，拟

支付年度报酬

48

万元。

同意

295,407,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减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议案》；

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000776

，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

5722.95

万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2.28%

，至

2011

年

2

月

12

日限售期满。 目

前该股票市值约为

25

亿元。

现根据公司投资战略和经营、投资活动的资金需求状况，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拟于公司

所持有的广发证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解除限售后

12

个月内，以合法的方式择机减持，减

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并按要求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同意

295,407,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9

、 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调整参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增发投资额度的议

案》；

2010

年

12

月

14

日，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投资参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的议案》， 拟以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账面净资产

的

50%

、总额不超过

8

亿元，投资参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2010

年股票非公开发行；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以及通过发行广发证券股票收益权信托计划

8

亿元的方式筹集。 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参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增发以及资金筹措的

相关手续。 （详见

2010

年

11

月

29

日《公司证券投资公告》）

根据公司立足主业、多元经营的发展战略，鉴于广发证券拟以不低于

27.41

元

/

股向不

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增发不超过

6

亿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180

亿元），公司在控制和防范风

险的基础上，同时结合公司目前的发展态势和财务状况，董事会拟将参与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增发投资资金调整为： 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账面净资产的

50%

、总

额不超过

18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通过发行广发证券股票收益权信托计划

8

亿元以

及减持部分广发证券存量股份的方式筹集。

同意

295,314,2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99.97%

；反对

93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0.03%

；弃权

0

股。

10

、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胡孟春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监事职务（见

2011

年

1

月

18

日公

司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3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征求股东单位意见，监事会补选翟宜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

事候选人（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翟宜城，男，汉族，安徽安庆人，

196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

1981

年

12

月参加工作，

2006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学历，工程师。 曾任安庆纺织厂（华茂股份）技术员、工段

长、华茂股份五分厂副厂长、安徽华茂经纬新型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安徽华茂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五分厂厂长、总支副书记。

同意

295,407,3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唐民松、邵勇先生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因此，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

3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4 日


